
附件 1 應用戶籍資料計畫 

1.1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使用戶役政資料作業流程圖（檔案傳輸） 

 
  

申請單位應置專人負責建立申請戶役政資料清冊供稽核使用。

銷毀程序完成後，應函知提供機關，並檢附佐證資料。

案件辦理完畢確定無需留存戶役政資料時，申請單位承辦人辦理戶役政資料銷毀須簽報單
位主管核可，並由政風人員及資訊人員會同監督，始可銷毀並作成銷毀紀錄表。

提供機關將戶役政資料提供給申請單位後，存取戶役政資料之申請單位承辦人應進行申請
資料筆數之比對，並紀錄於登記表。

申請單位因業務需求須申請戶役政資料時，申請單位視個案情形簽會政風室，並簽奉核准
始得行文至提供機關，進行申請作業。



 

1.2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使用戶役政資料作業流程圖（線上資料查詢） 

 
  

申請單位應置專人負責建立申請戶役政資料清冊供稽核使用。

銷毀程序完成後，應函知提供機關，並檢附佐證資料。

案件辦理完畢確定無需留存戶役政資料時，申請單位承辦人辦理戶役政資料銷毀須簽報單
位主管核可，並由政風人員及資訊人員會同監督，始可銷毀並作成銷毀紀錄表。

以線上資料查詢取得戶役政資料後，申請單位承辦人應以月為單位，進行申請資料筆數之
統計，並紀錄於登記表。

申請單位因業務需求須申請戶役政資料時，申請單位於初次使用前須簽會政風室，並簽奉
核准始得行文至提供機關，進行申請作業。


